
  

揭阳市财政局文件
 

揭市财教〔2021〕54 号 

 

 

关于下达 2021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 
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

 

普宁市财政局: 

根据省财政厅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改善普通高

中学校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〔2021〕93 号），

及市教育局提出的分配方案。现将 2021 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

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（资金、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）。

该资金收入列“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,支

出列“2050204 高中教育”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功能科目。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规范资金使用。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改善

普通高中学校办法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

74 号）有关规定，本次安排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县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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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和生活设施等不能满足基本需求、尚未达到国家基本办学条

件标准的普通高中学校，补助学校校舍改扩建，扩大教育资源，

优化校舍功能，消除“大班额”；补助学校配置图书和教学仪器

设备以及体育运动场等附属设施建设。严禁将资金用于平衡预

算、偿还债务、支付利息、对外投资、人员经费等支出，不得从

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或管理经费。补助资金原则上应当年执行完

毕。请严格遵照执行，规范资金使用。 

二、加强绩效评价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教育部门要按照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

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区域绩效目标，并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

评价，强化评价结果应用，做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。 

三、优化资金投入。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应会同当地教育

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加强项目审核申报、经费使用管理等工作，

建立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责任机制。资金投入应区分轻重缓急

科学分配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 
   附件: 1.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

2. 2021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中央补助资金

安排明细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揭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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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  

  抄送: 市教育局 

  揭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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